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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有關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

此乃飛思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作出的
自願公告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2021年7月27日，本集團旗下
全資附屬公司－飛思達技術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，與山東文旅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（「山東文旅」）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（「框架協議」）。

有關合作目的及對本集團之裨益

根據框架協議，本集團將聯合山東文旅共建文旅大數據聯合實驗室，探索大數據
在景區、文博場館等文旅場所的應用場景，研究數據驅動的運營閉環，推動文旅
大數據的商業應用，通過採用多場景、多模式的數據運營模式，促進文旅產業的
發展，長遠拓闊本集團在大數據分析上的商業裨益。

框架協議雙方將具體落實如下合作：本集團提供數據平台和數據專家，山東文旅
則提供文旅數據資源和運營專家，共同研究文旅數據管理及分析、旅遊數據、智
慧景區的應用展示，以及基於大數據的景區應急管理等。透過全方位的探索及實
地研究、應用，有關合作有望能進一步延伸文旅大數據的發展前景，優化商業決
策，產生相關的研究成果和經濟收益。

董事會認為，框架協議亦有助本集團加強大數據分析的商業應用，長遠為本集團
開拓更多業務範疇，提升本集團及本公司股東整體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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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

框架協議雙方同意在合作過程中互不收取費用。

有關山東文旅之資料

山東文旅是於2020年由山東省委省政府部署、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批准成立，由
山東省國欣文化旅遊發展集團有限公司、海看網絡科技（山東）股份有限公司、深
圳市騰訊產業創投有限公司、山東省財金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組建。公司負責
「好客山東 雲遊齊魯」智慧文旅平台及相關專案的開發、建設和運營，以「一中
心四平台」為核心，打造山東文旅「總出口」和「總入口」、「新引擎」和「新大腦」。

承董事會命
飛思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管海卿

香港，2021年8月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管海卿先生、施德群先生及岳勇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
梁炬東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漢輝先生、林健文教授及沈奇先生。


